国金慧多盈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提前终止公告
发布时间：2018-06-28
根据《国金慧多盈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国金慧多盈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计划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第二十一部分 集合计划终止和清算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
  5、集合计划存续期间，本集合计划委托人少于2人；
  ……”
  截至2018年6月28日，本集合计划委托人少于2人。根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计划说明书等有关文件的约定，本集合计划应于2018年6月28日终止。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计划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对本集合计划进行清算，并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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